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弋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
 

 
 

弋府办字〔2022〕70号 

 
弋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弋阳县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
规定的通知 

 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、县直各单位： 

《弋阳县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》已经第十七届县政府第十

八次常务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对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弋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月 1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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弋阳县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 
 

第一条  为了控制吸烟的危害，保障公民健康，保护环境，

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县卫健委）是本县行

政区域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工作的主管部门。 

各单位负责本单位区域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工作的监督和

管理，铁路部门的卫生防疫机构对管辖范围内禁止吸烟工作实施

监督和管理。 

第三条  在本县行政区域内下列公共场所禁止吸烟: 

（一）影剧院和音乐厅的观众厅、游艺厅（室）、网吧等; 

（二）室内体育馆（场）的观众厅和比赛厅; 

（三）图书馆的阅览室，书店，博物馆、美术馆和展览馆的

展示厅; 

（四）200 平方米以上的商店（场）的经营场所; 

（五）公共交通工具内及等候室; 

（六）医疗机构的候诊室、诊疗室、病房; 

（七）学校的教室、实验室等室内教育活动场所，托幼机构

的幼儿活动场所; 

（八）根据实际需要，县卫健委确定的其他公共场所。 

第四条  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所在单位可以在室外按规

范设置吸烟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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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县卫健、文化、教育、环境保护等部门及新闻单位

应当积极开展吸烟有害健康、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社会宣传。 

第六条  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所在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

责: 

（一）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内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标志; 

（二）依法制定本单位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制度和对违反制

度的吸烟者进行处罚的措施; 

（三）对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内的吸烟者予以劝阻;对不

听劝阻者，依法予以处罚。 

第七条  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内的被动吸烟者享有下列

权利: 

（一）要求吸烟者停止吸烟; 

（二）要求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所在单位履行本规定第六

条规定的职责; 

（三）向县卫健委举报违反本规定的行为。 

第八条  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所在单位违反本规定，有下

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卫健委给予通报。 

（一）未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内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标

志; 

（二）对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内的吸烟者不予劝阻。 

第九条  对拒绝、阻碍卫健委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，  

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处罚;涉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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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条 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申请复议或者提

起诉讼。逾期不申请复议、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作

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 卫健委管理人员应当秉公执法，对徇私舞弊、滥

用职权、索贿受贿的，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; 

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二条  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

可以将其内部的会议室、图书馆、车间、非营业性娱乐室等场所

设定为禁止吸烟场所，并做好监督和管理工作。 

第十三条 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，由县卫健委负责解

释。 

第十四条 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县委、人大、政协、纪委、人武部办。 

弋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股               2022年 7月 21日印发 


